
以 e-mail 代替正本發文 
臺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新北市辦事處 函 

地址：24250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 169號 8樓 

電話：02-2996-7977 

傳真：02-2996-763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及電話：楊錦芳  分機：25 

 

受文者：台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29日 

發文字號：台區水公會新北字第 113104號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 

 

主旨：本處停辦第廿一屆第二次會員會議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依據台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辦事處簡則第九條：辦 

事處得於每年三月底前召開所屬會員會議‧‧‧‧‧‧。 

    本處經委員會議討論決議：將停辦(本)第廿一屆第二次會 

員會議，所節省經費回饋全體會員，擬舉辦會員活動。 

 

 

  
正本：台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

副本： 
 

 

  

 

主任委員 張 炎 生 

 

 

 

檔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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